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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用人单位）

名称
开封市祥符区董忠加油站

建设单位（用人单位）

地址

开封市祥符区兴隆乡开八路与兴陈路交汇处西

南角

建设单位（用人单

位）联系人
董忠

项目名称 开封市祥符区董忠加油站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报告

项目简介

开封市祥符区董忠加油站（以下简称“用人单位”）注册成立于 2013 年 03 月 28 日，

法定代表人为董忠，注册资金 10 万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10212L2852161XJ，位于开

封市祥符区兴隆乡开八路与兴陈路交汇处西南角。用人单位共有 5名员工，其中管理人员 1

名，加油工 4 名；共有加油机 4 台，其中 2 台汽油加油机，1 台柴油加油机，1 台汽油柴油

加油机；共有 2个 20m3 汽油储罐，1个 20m3 柴油储罐。用人单位经营范围： 汽 油 、 柴

油、润滑油销售。

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第 1 号修改单修订-2019）和《建设项

目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管理目录》（国卫办职健发[2021]5 号）等标准、规范的规定，该用人

单位属于“F 批发和零售业”中的“F5265 机动车燃油零售”，其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为“一

般”。

项目组人员 樊玉江、徐安顺等

现场调查人员 樊玉江、徐安顺 调查时间 2023.3.16
建设单位（用人单位）

陪同人员

董忠

现场采样、检测人员 樊玉江、徐安顺
现场采样、检测

时间
2023.3.25

建设单位（用人单位）

陪同人员

董忠

现场调查、现场采样、现

场检测的图像影像



建设项目（用人单位）

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及检测结果

用人单位加油工接触苯系物、溶剂汽油 8h 时间加权平均浓度和各工作地点苯系物、溶剂汽

油短时间接触浓度均符合职业接触限值要求。

噪声本次共测量 2 个工作地点，其噪声强度均小于 80dB（A）；结合工时调查计算加油工接

触噪声 40h 等效声级，其结果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的要求，合格率为 100%。

评价结论与建议

（1）加强加油机和储油罐的日常维护与管理，防止物料跑、冒、滴、漏，预防急性中毒事

故的发生，定期检查油气回收装置运行情况，保证正常运行。

（2）加强职业健康检查工作，组织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作业的劳动者进行上岗前、在岗期

间和离岗时的职业健康检查。

（3）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用人单位职业健康培训工作的通知》（国

卫办职健函〔2022〕441 号）的要求，加强职业卫生培训工作，提高劳动者的防护意识和防

护水平。

（4）严格履行职业病危害告知义务，签订劳动合同时将工作过程中可能产生的职业病危害

及其后果、职业病危害防护措施和待遇等如实告知，并在劳动合同中写明。

（5）按照《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2012]48 号）的规定，

及时、如实向职业卫生监督管理部门申报危害项目，并接受职业卫生监督管理部门的监督管

理。

技术审查专家组

评审意见
不涉及


